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4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健一於民國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

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駕駛車號00-0000號

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欲倒車，其本應注意倒車時應

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而依當時天候晴、有照

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

形，並未有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駕車貿然後退，適

其後方有告訴人簡為勲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下稱本案機車）在該處停等紅燈，被告車輛因而撞及簡為

勲機車，簡為勲為維持機車平衡、不讓機車倒地，以手拉住

機車，因此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

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

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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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供述、簡為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

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

器影像畫面擷圖、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9月10日乙種診斷

書各1份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公訴意旨所載之時、

地，駕駛本案汽車倒車時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碰

撞，然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是碰到本案機車

的排氣管，簡為勲在等紅綠燈時跑到我車子的右後方，但本

案機車是簡為勲自己放倒的，簡為勲應該沒有受到這麼大的

撞擊，當天簡為勲在現場也表示沒有受傷，後來才說有挫

傷，我覺得這個傷勢不是我造成的。而且簡為勲當時停在網

格上是違法的，又在我左後方，是我視線的死角，我覺得我

沒有過失等語（見本院交易字卷第29頁）。

四、經查：

（一）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於112年9月

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發生碰

撞，經被告供述如上，且與簡為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

偵卷第4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

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

各1份（見偵卷第22至25、28至36、9頁）在卷可參，此部

分堪信為真實。

（二）簡為勲於偵查時證稱：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我騎

機車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等紅燈，我一開始聽

到後面有人在按喇叭，結果被告駕駛的本案汽車倒車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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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機車右後方排氣管，因為我被撞到的時候對方車輛還繼

續後退，我不得不把機車放倒，變成我要拉著車子，但最

後沒辦法還是只能讓機車倒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又本

案汽車車頭朝向畫面左方、車身車尾在網狀線上，簡為勲

騎乘之本案機車為靜止狀態停在網狀線上，車頭朝向畫面

下方、車身右後方在本案汽車車尾處。本案汽車嗣倒退往

畫面右方移動，本案汽車輕碰本案機車，簡為勲向右後方

回頭，本案汽車緩慢往左後方倒車並碰到本案機車右後

方，本案機車遂往畫面右方緩慢傾倒，簡為勲即雙手放開

本案機車把手，本案機車即完全倒地等情，經本院勘驗現

場監視器畫面明確（見本院交易字卷第67、73至75頁），

與簡為勲上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汽車確實在倒車時碰撞

到停在後方之本案機車，使本案機車向右方傾倒，並致簡

為勲放倒機車。而本案汽車倒車時係碰撞本案機車之後方

排氣管，可認本案機車靜止時，車頭及車身均超出本案汽

車之車身，此亦有上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擷

圖附卷可憑（見交易字卷第73頁），是本案汽車之後照鏡

應可見本案機車位於車輛後方，被告辯稱本案機車是在視

線死角等語，難認可採。且被告倒車時又無其他不能注意

本案機車位於其後方、其繼續倒車可能與本案機車發生碰

撞之情狀，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自有過失。至本案機車

停於網狀線上一事雖違反交通規則，然此僅為簡為勲是否

亦有過失之問題，與被告有無過失無涉，併此敘明。

（三）被告另辯稱簡為勲受有之傷勢與其無關等語，經查，簡為

勲於偵查中證稱：本案汽車當時沒有撞到我，我也沒有被

本案機車壓到，我是因為當時拉著機車不想讓機車倒，才

有受傷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反面），與上開勘驗結果相

符，堪可採信。而簡為勲提出之診斷證明則是記載其受有

右肩鈍挫傷、右背鈍挫傷之傷勢，則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

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頁）。然簡為勲既

未受有外力碰撞，而僅是要拉著機車防止機車倒地，所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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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傷勢應與鈍挫傷有別，該等鈍挫傷之傷勢是否與本案

有關，即有疑問。又當日簡為勲至醫院急診時，醫院並未

拍攝相關傷勢照片，病歷則記載「停等紅綠燈時被倒車的

汽車撞到，手拉著機車，人沒有倒地」、「right should

er, neck and back pain」，未見醫師對簡為勲有施以其

他檢查等情，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2月13日新北醫

歷字第1133495217號函文及所附病歷在卷可參（見本院交

易字卷第89至97頁），則醫師當時之診斷似是以簡為勲主

訴為依據，未有其他證據證明簡為勲當時受有之傷勢具體

樣態為何，本院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確實

為簡為勲為了拉著機車避免機車倒地所致。

（四）是依卷內證據，雖被告就本案汽車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有

過失，然尚難認定簡為勲受有之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

等傷害與上開碰撞事故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之證據，尚難認

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

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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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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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一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健一於民國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欲倒車，其本應注意倒車時應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而依當時天候晴、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未有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駕車貿然後退，適其後方有告訴人簡為勲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在該處停等紅燈，被告車輛因而撞及簡為勲機車，簡為勲為維持機車平衡、不讓機車倒地，以手拉住機車，因此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簡為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9月10日乙種診斷書各1份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公訴意旨所載之時、地，駕駛本案汽車倒車時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然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是碰到本案機車的排氣管，簡為勲在等紅綠燈時跑到我車子的右後方，但本案機車是簡為勲自己放倒的，簡為勲應該沒有受到這麼大的撞擊，當天簡為勲在現場也表示沒有受傷，後來才說有挫傷，我覺得這個傷勢不是我造成的。而且簡為勲當時停在網格上是違法的，又在我左後方，是我視線的死角，我覺得我沒有過失等語（見本院交易字卷第29頁）。
四、經查：
（一）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發生碰撞，經被告供述如上，且與簡為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4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各1份（見偵卷第22至25、28至36、9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堪信為真實。
（二）簡為勲於偵查時證稱：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我騎機車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等紅燈，我一開始聽到後面有人在按喇叭，結果被告駕駛的本案汽車倒車撞到我機車右後方排氣管，因為我被撞到的時候對方車輛還繼續後退，我不得不把機車放倒，變成我要拉著車子，但最後沒辦法還是只能讓機車倒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又本案汽車車頭朝向畫面左方、車身車尾在網狀線上，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為靜止狀態停在網狀線上，車頭朝向畫面下方、車身右後方在本案汽車車尾處。本案汽車嗣倒退往畫面右方移動，本案汽車輕碰本案機車，簡為勲向右後方回頭，本案汽車緩慢往左後方倒車並碰到本案機車右後方，本案機車遂往畫面右方緩慢傾倒，簡為勲即雙手放開本案機車把手，本案機車即完全倒地等情，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明確（見本院交易字卷第67、73至75頁），與簡為勲上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汽車確實在倒車時碰撞到停在後方之本案機車，使本案機車向右方傾倒，並致簡為勲放倒機車。而本案汽車倒車時係碰撞本案機車之後方排氣管，可認本案機車靜止時，車頭及車身均超出本案汽車之車身，此亦有上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附卷可憑（見交易字卷第73頁），是本案汽車之後照鏡應可見本案機車位於車輛後方，被告辯稱本案機車是在視線死角等語，難認可採。且被告倒車時又無其他不能注意本案機車位於其後方、其繼續倒車可能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之情狀，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自有過失。至本案機車停於網狀線上一事雖違反交通規則，然此僅為簡為勲是否亦有過失之問題，與被告有無過失無涉，併此敘明。
（三）被告另辯稱簡為勲受有之傷勢與其無關等語，經查，簡為勲於偵查中證稱：本案汽車當時沒有撞到我，我也沒有被本案機車壓到，我是因為當時拉著機車不想讓機車倒，才有受傷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反面），與上開勘驗結果相符，堪可採信。而簡為勲提出之診斷證明則是記載其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背鈍挫傷之傷勢，則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頁）。然簡為勲既未受有外力碰撞，而僅是要拉著機車防止機車倒地，所受有之傷勢應與鈍挫傷有別，該等鈍挫傷之傷勢是否與本案有關，即有疑問。又當日簡為勲至醫院急診時，醫院並未拍攝相關傷勢照片，病歷則記載「停等紅綠燈時被倒車的汽車撞到，手拉著機車，人沒有倒地」、「right shoulder, neck and back pain」，未見醫師對簡為勲有施以其他檢查等情，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2月13日新北醫歷字第1133495217號函文及所附病歷在卷可參（見本院交易字卷第89至97頁），則醫師當時之診斷似是以簡為勲主訴為依據，未有其他證據證明簡為勲當時受有之傷勢具體樣態為何，本院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確實為簡為勲為了拉著機車避免機車倒地所致。
（四）是依卷內證據，雖被告就本案汽車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有過失，然尚難認定簡為勲受有之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與上開碰撞事故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一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4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健一於民國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
    ，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本案汽車）欲倒車，其本應注意倒車時應謹慎緩慢
    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而依當時天候晴、有照明且開啟
    、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未
    有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駕車貿然後退，適其後方有
    告訴人簡為勲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
    機車）在該處停等紅燈，被告車輛因而撞及簡為勲機車，簡
    為勲為維持機車平衡、不讓機車倒地，以手拉住機車，因此
    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
    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
    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
    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
    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
    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
    供述、簡為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
    像畫面擷圖、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9月10日乙種診斷書各
    1份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公訴意旨所載之時、地，
    駕駛本案汽車倒車時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然
    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是碰到本案機車的排氣
    管，簡為勲在等紅綠燈時跑到我車子的右後方，但本案機車
    是簡為勲自己放倒的，簡為勲應該沒有受到這麼大的撞擊，
    當天簡為勲在現場也表示沒有受傷，後來才說有挫傷，我覺
    得這個傷勢不是我造成的。而且簡為勲當時停在網格上是違
    法的，又在我左後方，是我視線的死角，我覺得我沒有過失
    等語（見本院交易字卷第29頁）。
四、經查：
（一）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於112年9月
      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發生碰撞，經
      被告供述如上，且與簡為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
      4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
      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各1份（
      見偵卷第22至25、28至36、9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堪信
      為真實。
（二）簡為勲於偵查時證稱：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我騎
      機車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等紅燈，我一開始聽到後
      面有人在按喇叭，結果被告駕駛的本案汽車倒車撞到我機
      車右後方排氣管，因為我被撞到的時候對方車輛還繼續後
      退，我不得不把機車放倒，變成我要拉著車子，但最後沒
      辦法還是只能讓機車倒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又本案汽
      車車頭朝向畫面左方、車身車尾在網狀線上，簡為勲騎乘
      之本案機車為靜止狀態停在網狀線上，車頭朝向畫面下方
      、車身右後方在本案汽車車尾處。本案汽車嗣倒退往畫面
      右方移動，本案汽車輕碰本案機車，簡為勲向右後方回頭
      ，本案汽車緩慢往左後方倒車並碰到本案機車右後方，本
      案機車遂往畫面右方緩慢傾倒，簡為勲即雙手放開本案機
      車把手，本案機車即完全倒地等情，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
      器畫面明確（見本院交易字卷第67、73至75頁），與簡為
      勲上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汽車確實在倒車時碰撞到停在
      後方之本案機車，使本案機車向右方傾倒，並致簡為勲放
      倒機車。而本案汽車倒車時係碰撞本案機車之後方排氣管
      ，可認本案機車靜止時，車頭及車身均超出本案汽車之車
      身，此亦有上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附卷
      可憑（見交易字卷第73頁），是本案汽車之後照鏡應可見
      本案機車位於車輛後方，被告辯稱本案機車是在視線死角
      等語，難認可採。且被告倒車時又無其他不能注意本案機
      車位於其後方、其繼續倒車可能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之情
      狀，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自有過失。至本案機車停於網
      狀線上一事雖違反交通規則，然此僅為簡為勲是否亦有過
      失之問題，與被告有無過失無涉，併此敘明。
（三）被告另辯稱簡為勲受有之傷勢與其無關等語，經查，簡為
      勲於偵查中證稱：本案汽車當時沒有撞到我，我也沒有被
      本案機車壓到，我是因為當時拉著機車不想讓機車倒，才
      有受傷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反面），與上開勘驗結果相符
      ，堪可採信。而簡為勲提出之診斷證明則是記載其受有右
      肩鈍挫傷、右背鈍挫傷之傷勢，則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
      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頁）。然簡為勲既未
      受有外力碰撞，而僅是要拉著機車防止機車倒地，所受有
      之傷勢應與鈍挫傷有別，該等鈍挫傷之傷勢是否與本案有
      關，即有疑問。又當日簡為勲至醫院急診時，醫院並未拍
      攝相關傷勢照片，病歷則記載「停等紅綠燈時被倒車的汽
      車撞到，手拉著機車，人沒有倒地」、「right shoulder
      , neck and back pain」，未見醫師對簡為勲有施以其他
      檢查等情，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2月13日新北醫歷
      字第1133495217號函文及所附病歷在卷可參（見本院交易
      字卷第89至97頁），則醫師當時之診斷似是以簡為勲主訴
      為依據，未有其他證據證明簡為勲當時受有之傷勢具體樣
      態為何，本院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確實為
      簡為勲為了拉著機車避免機車倒地所致。
（四）是依卷內證據，雖被告就本案汽車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有
      過失，然尚難認定簡為勲受有之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
      等傷害與上開碰撞事故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之證據，尚難認
    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
    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207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洪健一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485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洪健一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健一於民國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汽車）欲倒車，其本應注意倒車時應謹慎緩慢後倒，並應注意其他車輛，而依當時天候晴、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未有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駕車貿然後退，適其後方有告訴人簡為勲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在該處停等紅燈，被告車輛因而撞及簡為勲機車，簡為勲為維持機車平衡、不讓機車倒地，以手拉住機車，因此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台上字第49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簡為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2年9月10日乙種診斷書各1份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公訴意旨所載之時、地，駕駛本案汽車倒車時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然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是碰到本案機車的排氣管，簡為勲在等紅綠燈時跑到我車子的右後方，但本案機車是簡為勲自己放倒的，簡為勲應該沒有受到這麼大的撞擊，當天簡為勲在現場也表示沒有受傷，後來才說有挫傷，我覺得這個傷勢不是我造成的。而且簡為勲當時停在網格上是違法的，又在我左後方，是我視線的死角，我覺得我沒有過失等語（見本院交易字卷第29頁）。
四、經查：
（一）被告駕駛之本案汽車與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發生碰撞，經被告供述如上，且與簡為勲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4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各1份（見偵卷第22至25、28至36、9頁）在卷可參，此部分堪信為真實。
（二）簡為勲於偵查時證稱：於112年9月10日19時57分許，我騎機車在新北市○○區○○○街00號前等紅燈，我一開始聽到後面有人在按喇叭，結果被告駕駛的本案汽車倒車撞到我機車右後方排氣管，因為我被撞到的時候對方車輛還繼續後退，我不得不把機車放倒，變成我要拉著車子，但最後沒辦法還是只能讓機車倒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又本案汽車車頭朝向畫面左方、車身車尾在網狀線上，簡為勲騎乘之本案機車為靜止狀態停在網狀線上，車頭朝向畫面下方、車身右後方在本案汽車車尾處。本案汽車嗣倒退往畫面右方移動，本案汽車輕碰本案機車，簡為勲向右後方回頭，本案汽車緩慢往左後方倒車並碰到本案機車右後方，本案機車遂往畫面右方緩慢傾倒，簡為勲即雙手放開本案機車把手，本案機車即完全倒地等情，經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明確（見本院交易字卷第67、73至75頁），與簡為勲上開證述相符，堪認本案汽車確實在倒車時碰撞到停在後方之本案機車，使本案機車向右方傾倒，並致簡為勲放倒機車。而本案汽車倒車時係碰撞本案機車之後方排氣管，可認本案機車靜止時，車頭及車身均超出本案汽車之車身，此亦有上開勘驗筆錄所附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圖附卷可憑（見交易字卷第73頁），是本案汽車之後照鏡應可見本案機車位於車輛後方，被告辯稱本案機車是在視線死角等語，難認可採。且被告倒車時又無其他不能注意本案機車位於其後方、其繼續倒車可能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之情狀，被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自有過失。至本案機車停於網狀線上一事雖違反交通規則，然此僅為簡為勲是否亦有過失之問題，與被告有無過失無涉，併此敘明。
（三）被告另辯稱簡為勲受有之傷勢與其無關等語，經查，簡為勲於偵查中證稱：本案汽車當時沒有撞到我，我也沒有被本案機車壓到，我是因為當時拉著機車不想讓機車倒，才有受傷等語（見偵卷第44頁反面），與上開勘驗結果相符，堪可採信。而簡為勲提出之診斷證明則是記載其受有右肩鈍挫傷、右背鈍挫傷之傷勢，則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在卷可參（見偵卷第10頁）。然簡為勲既未受有外力碰撞，而僅是要拉著機車防止機車倒地，所受有之傷勢應與鈍挫傷有別，該等鈍挫傷之傷勢是否與本案有關，即有疑問。又當日簡為勲至醫院急診時，醫院並未拍攝相關傷勢照片，病歷則記載「停等紅綠燈時被倒車的汽車撞到，手拉著機車，人沒有倒地」、「right shoulder, neck and back pain」，未見醫師對簡為勲有施以其他檢查等情，有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12月13日新北醫歷字第1133495217號函文及所附病歷在卷可參（見本院交易字卷第89至97頁），則醫師當時之診斷似是以簡為勲主訴為依據，未有其他證據證明簡為勲當時受有之傷勢具體樣態為何，本院尚難認定上開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確實為簡為勲為了拉著機車避免機車倒地所致。
（四）是依卷內證據，雖被告就本案汽車與本案機車發生碰撞有過失，然尚難認定簡為勲受有之右肩鈍挫傷、右臂鈍挫傷等傷害與上開碰撞事故有因果關係。
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過失傷害罪之證據，尚難認已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之首開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文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凱寧  
　　　　　　　　　
　　　　　　　　　　　　　　　　　　　法　官　許菁樺
　　　　　　　　　　　　　　　　　　　
　　　　　　　　　　　　　　　　　　　法　官　何奕萱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盈晟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